
【下修民法成年十八歲，降低年齡限制主流化】記者會發言稿：	
	

台少盟秘書長葉大華表示，自 1990 年代我國開始民主直選以來，政府的政策、候選人

的政見便常以「有投票權人」的需求為導向。然而，隨著台灣少子化、人口老化的狀

況日趨嚴重，我國人口結構逐漸失去平衡，社會政策的決定把持在人數較多的高齡者

手中。而沒有投票權的未滿 20 歲青少年，雖早已實質參與社會的發展與運作，卻因我

國法令政策長期視其為"未成年人"，轉大人階段被視為過渡期，在身份認同上不具主

體性，因此他們的意見、需求與公民權利，長期被社會、政府所忽視。	

有艦於此，台少盟於 2005 年起，開始推動「18 歲公民權」議題倡議，從最初始的 18 歲

投票權修憲案，接續參照聯合國兩公約及兒童權利公約，公民權涵蓋投票權以外的各種公共
生活的參與及發聲，故擴及推動下修公投年齡、民法成年年齡下修至 18 歲、賦予 18 歲之人有

結社自由的權利等訴求。故至本屆立法院總計已有 6個十八歲投票權修憲案、6個民法

成年年齡下修案以及 3個社團法人法(人團法)籌組團體年齡下修案，顯示補足憲法上參

政權的完整內涵，讓年滿 18 歲的青少年能透過組成人民團體、發起集會遊行等方式，

得到完整的十八歲公民權，促進青少年自主已成共識。	

今日記者會標題也特別點出透過民法成年年齡下修，有助於我國法令政策降低年齡限制

成為主流化。其實從眾多的民調及立委提案以及國際主流顯示，下修民法成年年齡限制不僅

刻不容緩，同時也早已是台灣的主流意見。以台少盟最近一份「十八破框：18 歲公民權

支持度調查」，在回收的 1766 份問卷中，有高達 91%的民眾對於民法成年、投票年齡

下修等議題表態支持，如此高的支持度，顯見社會各界對於降低年齡限制的高度共識

與期盼。因此降低年齡限制主流化不應只是喊喊口號，更應該要讓「口號」變成「事

實」，實質創造公平的社會參與環境，盡早協助青少年成為成熟的社會公民，學習自

我負責，讓更多創新的想法進入公共領域，帶動國家發展的能量。	

	
	


